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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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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兴图新科 公告编号：

2026-004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8日至2024年5月

7日期间累计回购股份86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4%。 前述回购的股份用于维护公司

价值及股东权益，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出售，公司如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完成出售，尚未出售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5年10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回

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按市场价格累计减持不超过

866,6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4%。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形，公司将对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出售已回购股份838,86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8141%，减持均价为33.5563元/股。 本次减持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

份27,7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69%。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866,600股

持股比例 0.8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66,6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回购股份处理的相关规定，在出售期间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

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0月30日

减持数量 838,862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1月3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38,862股

减持价格区间 28.73～41.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28,149,084.01元

减持比例 0.814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84%

当前持股数量 27,738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269%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减持主体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减持回购股份收回的资金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补充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公司

本次减持股份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跌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出售的委托；

3、每日出售的数量不得超过出售预披露日前20个交易日日均成交量的25%，但每日出

售数量不超过20万股的除外；

4、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出售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5、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基于以上要求及市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存在无法按计划完成减持的情形。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在本次减持期间内，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兴图新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26-009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2月2日（星期一）下午3:30开始

（2）网络投票：2026年2月2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16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张平董事长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总体出席情况 145 140,648,610 54.7512

其中：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6 135,738,927 52.8400

网络投票情况 139 4,909,683 1.9112

1.1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144 9,453,759 3.6801

其中：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5 4,544,076 1.7689

网络投票情况 139 4,909,683 1.9112

备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57,586,84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数量

为699,980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

256,886,863股。

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管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表决结果

如下：

序

号

提案名称 分类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股东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

案1

《关于2025年前

三季度利润分配

的提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40,54

4,830

99.926

2%

80,200 0.0570% 23,580

0.0168

%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9,349,9

79

98.902

2%

80,200 0.8483% 23,580

0.2494

%

提

案2

《关于修订〈天

津力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的

提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40,33

8,810

99.779

7%

286,220 0.2035% 23,580

0.0168

%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9,143,9

59

96.723

0%

286,220 3.0276% 23,580

0.2494

%

提

案3

《关于修订〈天

津力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

提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40,31

0,210

99.759

4%

298,820 0.2125% 39,580

0.0281

%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9,115,3

59

96.420

5%

298,820 3.1609% 39,580

0.4187

%

提

案4

《关于修订〈天

津力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决策管理办

法〉的提案》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40,32

0,710

99.766

9%

288,320 0.2050% 39,580

0.0281

%

通过

其中： 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9,125,8

59

96.531

5%

288,320 3.0498% 39,580

0.4187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璎、吴宇凡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人数符合法定条件，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

2026-003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银行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银行授信情况概述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

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有关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

200,0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申请授信的有效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4）、《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 保证公司融资计划顺利实施， 公司于2025年4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20,0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30,000.00万元。 担保申请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和2025年5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6）和《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二、担保进展情况

根据上述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市天赐气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武汉天赐” ）和武汉长临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长临” ）开展银行贷款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远新材料” ）

开展银行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表：

被担保对象 资产负债率

担保金额

（万元）

贷款银行

武汉天赐 70%以下 1,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武汉长临 70%以上 1,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和远新材料 70%以上 1,000.00 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贸区支行

上述实际担保额度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已审议通过的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武汉市天赐气体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王锋

2、注册地址：武汉市蔡甸区龙王二路3号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9年7月1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4688844948U

6、经营范围：压缩气体、液化气体销售；气瓶充装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144.18 4,621.66

负债总额 2,617.99 2,887.06

净资产 1,526.19 1,734.60

营业收入 4,941.53 3,662.18

利润总额 227.00 184.75

净利润 218.57 175.15

资产负债率 63.17% 62.47%

（二）被担保人：武汉长临能源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马超

2、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大桥新区柏木岭村武汉市宏江冷藏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行政办公楼1号办公室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12年10月29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055713825B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00%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31.95 2,607.77

负债总额 2,152.37 2,007.90

净资产 679.58 599.87

营业收入 2,960.17 2,091.51

利润总额 261.79 130.09

净利润 227.83 122.79

资产负债率 76.00% 77.00%

（三）被担保人：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吴祥虎

2、注册地址：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区田家河片区李家湾路

3、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22年3月24日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500MA7JYWCY4F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基础化

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务；食品添加剂销

售；新材料技术研发；科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务；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移动式压力容器/

气瓶充装；危险化学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及产权控制关系：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87.07%，宜昌市星远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2.93%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9,644.29 252,292.34

负债总额 167,391.29 198,281.51

净资产 52,253.00 54,010.83

营业收入 5,205.79 2,157.31

利润总额 2,009.87 2,004.47

净利润 1,931.15 1,756.86

资产负债率 76.21% 78.59%

四、担保协议及银行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被担保方：武汉市天赐气体有限公司

1、担保方：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机构/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3、担保方式：差额补足还款责任

4、担保期限：36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

5、担保额度：人民币1,000.00万元

(二)被担保方：武汉长临能源有限公司

1、担保方：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机构/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汉阳支行

3、担保方式：差额补足还款责任

4、担保期限：36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

5、担保额度：人民币1,000.00万元

(三)被担保方：湖北和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方：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2、融资机构/债权人：湖北三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贸区支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借款期限届满或借款展期后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5、担保额度：人民币1,000.00万元

其他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文件为准。

五、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260,522.5�万元（含本

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6.34%。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

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份；

2、《保证合同》1份；

3、《差额补足还款协议》2份；

4、银行放款凭证。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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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A股股票，用于公司未来实施的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3亿元（含），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9.06元/股（含）。 根据最高回

购规模、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311.26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3.0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

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

公司股份20,305,7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01%，最高成交价为7.21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6.0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7,529,298.92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它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 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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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预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贝大

美控股” ）共持有公司股份132,629,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 其中，被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为131,105,17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8.85%。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金华中院” ）已裁定受理小贝大美控股前期提出的预重整申请，其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已表决通过《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小贝大美控股若后续实施

重整，可能导致其在公司的股东权益发生变动。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

控股股东相互独立。 小贝大美控股的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

司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贝因美” ）于今日收到控股股东小贝大美

控股临时管理人出具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预重整事项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2025年7月16日，小贝大美控股以流动性紧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金华中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及相关证据材料。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申请预重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5）。

2025年7月22日，金华中院向小贝大美控股发出《通知书》（[2025]浙07破申3号），同

意小贝大美控股的预重整申请，并指定浙江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金

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泽大（金华）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参与

预重整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预重整申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2026年1月23日，小贝大美控股的临时管理人向各债权人发布了《浙江小贝大美控股

有限公司预重整案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以非现场表决的方式组织召开小贝大美控股

预重整案债权人会议，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预重

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二、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2026年1月23日12时00分起至2026年1月30日17时30分止， 小贝大美控股债权人、出

资人以非现场形式通过“破栗子一一破产案件一体化管理平台” 系统分组对《浙江小贝大

美控股有限公司预重整方案》进行表决。 截至2026年1月30日17时30分表决期满，有特定

财产担保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分别表决通过了《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预

重整方案》。

后续，管理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继续推进重整工作。

三、本次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小贝大美控股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重整进展可能导致其在公司的股东权

益发生变动，进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小贝大美控股或小贝大美控股临时管理

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小贝大美控股持有公司股份132,629,4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其中，被质押

或冻结的股份数量为131,105,171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98.85%。 小贝大美控股所持本

公司股份存在高比例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轮候冻结的情况，详见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3、小贝大美控股的第一大股东谢宏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及法定代表

人；小贝大美控股的董事、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李晓京为本公司董事。 除上述情形外，小贝

大美控股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4、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

小贝大美控股相互独立。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

实质性影响。本公司管理层将继续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保障公司稳健运营。小贝大美控股不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5、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督促相关方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

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媒体刊登的正式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小贝大美控股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2

债券代码

:524174.SZ

债券简称：

25

天原

K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2月2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2026年2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1月28日

6、主持人：董事长邓敏先生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7人，代表股份439,093,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73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90,241,1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29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 代表股份148,852,0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35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8人，代表股份24,357,0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87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6人，代表股份24,312,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678%。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元

（成都）律师事务所陈昌慧、魏麟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氯化法钛白粉项目的议案》

同意434,782,0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82%； 反对

4,309,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14%；弃权1,87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45,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003%；反

对4,309,2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20%； 弃权

1,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77%。

2、在关联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市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宾

发展创投有限公司、邓敏、陈洪、何波、田英、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宜发展申请提供拟办理7500万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贷款服务担保并提供反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101,600,02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246%； 反对

4,285,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63%；弃权30,8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40,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780%；反

对4,285,7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953%； 弃权

30,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26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428,386,7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17%； 反对

10,627,5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3%；弃权78,87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0,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0439%；反

对10,627,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323%； 弃权

78,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238%。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资产抵质押的议案》

同意434,425,03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69%； 反对

4,585,2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42%；弃权82,9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688,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346%；反

对4,585,2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249%； 弃权

8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同意428,614,3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35%； 反对

10,397,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79%；弃权81,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78,3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785%；反

对10,397,1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864%； 弃权

81,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351%。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

同意434,621,0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15%； 反对

4,44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2%；弃权31,9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8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393%；反

对4,440,2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96%； 弃权

3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11%。

7、在关联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市新兴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宜宾

发展创投有限公司、邓敏、陈洪、何波、田英、王明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2025年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01,467,7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997%； 反对

4,416,9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02%；弃权31,93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08,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350%；反

对4,416,90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340%； 弃权

31,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1386

证券简称：马可波罗 公告编号：

2026-003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可波罗”“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唯

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美工业园” ）、江西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唯美” ）、江西和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和美” ）、广东家美陶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东家美” ）、重庆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唯美” ）于近日取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3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类型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证书号

1

发明

专利

江西和美；江西唯美；

唯美工业园；广东家

美；重庆唯美

一种辊道窑的急冷设备

ZL20221086

0413.1

2022.07.21 第8609711号

2

发明

专利

广东家美；唯美工业

园；马可波罗

抑制锂矿渣中硫化物高温

分解的陶瓷砖制备方法

ZL20241059

0904.8

2024.05.13 第8631480号

3

发明

专利

唯美工业园；东莞材料

基因高等理工研究院

一种陶瓷材料残余应力检

测方法及系统

ZL20221097

9980.9

2022.08.16 第8675112号

4

实用

新型

重庆唯美；马可波罗 一种低氮燃烧器

ZL20252012

0137.4

2025.01.17 第23740434号

上述专利技术涉及建筑陶瓷技术或陶瓷装备领域，应用于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方向，

已在公司生产中应用或即将应用，与公司主要技术或核心技术直接相关。 专利的取得有利

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

提升公司的品牌美誉度，维持公司的市场地位，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26-009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撤诉

● 该案件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32,038.89万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案号为（2026）

苏0831民初170号）经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裁定按撤诉处理，该诉讼对公司本期及期后

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10日披露了《关于涉及

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淮安市白马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涉诉金额32,038.89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2026）苏0831民初170号《民事裁定书》，经

金湖县人民法院裁定，案件按原告撤诉处理。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法院已做出按原告撤诉处理的裁定，故该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不构成

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依法依规维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

项。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

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5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5

万吨

/

年电解液溶剂项目的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5万吨/年电解液溶剂项目于近日

打通全部流程，已顺利生产出合格产品。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9），审

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25万吨 /年电解液溶剂项目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告：

2022-064）。 公司投资建设了25万吨/年电解液溶剂装置，并配套建设了相应公用工程，近

日打通全部流程，全面投产并生产出合格产品。

二、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投产，将使公司增加电子级碳酸丙烯酯、碳酸二甲酯、碳酸甲乙酯、碳酸二乙

酯产能，并副产丙二醇、食品级二氧化碳等产品。公司打造的“丙烷脱氢-环氧丙烷-电解液

溶剂” 新能源产业链实现全链条贯通，产品结构更加丰富，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促

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将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后续相关工作，项目面临宏观经济变化、激烈的市场竞争

和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可能对公司的经济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2、高端客户对新装置投产的产品需要一定的认证周期，高端客户对新装置产品的认可

存在不确定性。

3、本项目从试生产到全面达产尚需一定过程，过程可能受市场供需影响，存在产能释

放不及预期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

688310

证券简称：迈得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08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13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2月29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97,05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7803%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660,204.79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69元/股~16.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12月11日、2025年

12月30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

金或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5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本次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297,052股，占公

司总股本166,219,690股的比例为0.780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6.20元/股， 最低价为

15.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660,204.7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截至2026年1月31日， 本次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297,052股， 占公司总股本166,219,690股的比例为0.780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6.20元/股，最低价为15.6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660,204.79元（不含印花

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

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迈得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